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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有限责任公司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村大坪萤石矿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3月 5日，福建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的审批要求，在公司组织召开“邵武市张

厝乡俞厝墩村大坪萤石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张

厝乡政府、俞厝墩村、福建宏其检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等单位

代表及特邀的 3名专家共 10人。与会代表和专家现场核查了本项目环保设施运

行情况，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经

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大坪萤石矿位于邵武市城关南南东 170°方向，原福建

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大坪矿区 3万 t/a萤石矿开采项目于 2010年 1月完成《福建

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大坪矿区 3万 t/a萤石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1年 1月 28日通过南平市环保局的批复（“南环保审[2011]13号文”），并于

2015年 1月通过南平市环保局竣工验收（批复时间为 2015年 1 月 23日），其

采矿许可证号：C3507002010126120086827，矿山采矿权人为福建省邵武市拿口

萤石矿有限责任公司，隶属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村管辖。开采矿种为萤石矿，开

采 方 式 为 地 下 开 采 ， 矿 区 直 角 坐 标 ： X=2994448.667-2995448.681 、

Y=39553951.239-39555051.247，面积约 0.5km2。矿山原有工程开采规模为 3 万

t/a，2017年建设单位拟在原采矿范围内进行深扩，开采规模扩大为 5万/年。

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建成并有条件投入试运行，建成后采矿规模为年开

采 5万 t/a萤石矿。

项目废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一般固废暂存间等环保设施已建成。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公司于建设单位于2017年10月委托三明市国投环境科技研究有限公司编制

完成《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村大坪萤石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8

年 5月 29日取得邵武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批复福建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有限责任

公司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村大坪萤石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邵环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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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18]19号）。项目于 2019年 2月开工建设，2022年 2月建成并试运行，项

目设备入场及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等行为。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2000万元，实际环保总投资为 116.32万元，占工程总投

资的 5.8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本次验收范围为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村大坪萤石矿中的建

设内容，及配套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验收内容包括检查工程环评及环评批复落

实情况、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

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

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均未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动主要为爆破施工原环评

中由建设单位作为爆破施工主体，实际运行过程中委托南平市鹏兴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承担本项目地下开采爆破施工，火工材料由施工单位提供；开采方案由“浅

孔留矿法”变更为“下向水平分层胶结充填法、上向水平分层胶结充填法和浅孔留

矿嗣后充填法”，环保措施中部分建设内容发生变动，但均不属于重大变动。因

此，项目可正常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运营期废水主要采取了以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生活污水：生活区设一个化粪池，委托当地农民及时清掏用作农肥；

②矿井废水：利用现有的井下水仓并将对井下水仓进行扩容至 150m3；矿井

废水利用现有工业场地的三级沉淀池容积为 46m3；在进场道路西侧建设一套三

级沉淀池，容积约为 163.54m3（1#55.25m3，2#42m3，3#66.3m3）；矿井废水经原

有 46m3的三级沉淀池沉淀后再进入新建三级沉淀池进一步沉淀处理；

③工业场地地面废水：工业场地废水进入厂区地势最低处废石堆场，经废石

堆场导排沟收集后进入淋溶水收集池（23.22m3），再进入进场道路西侧新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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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三级沉淀池；

④废石场淋溶液：废石堆场已设置了拦渣坝，疏通导流孔和引流管，将废石

淋溶液收集引入淋溶液收集池，容积约为 23.22m3；

⑤机修废水：需要机修的运输车辆委托外界第三方机修店进行维修，不在场

内机修，无机修废水。

2.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采取了以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1）采矿及装卸粉尘防治措施

矿山为井下开采，爆破时使用洒水抑尘、湿式凿岩、铲装运输过程中及时洒

水等措施，对运输巷道进行洒水降尘。

矿石装卸粉尘防治措施，由于本项目不设堆矿场，矿石采出后在新建临时转

运场装车后转运至自有选厂原矿堆场，做到当日清运。故矿山运营期主要为矿石

装卸粉尘，对于该粉尘治理主要采取洒水降尘以及装卸过程中轻装轻卸作业控

制。

（2）交通道路扬尘防治措施

道路扬尘治理措施主要为：利用基建废石改善路面结构，并进行及时降尘洒

水，在有条件的路段两侧设置绿化降尘带；对运输车辆提要求减速慢行、清洁车

轮、覆盖苫布等措施，尤其是在大风干燥天气条件下。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采矿以及爆破产生的偶发性噪声，产生噪声经自然阻隔

后对周边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和井下开采废石等。

①井下废石

项目运营期共 15年，运营期平均每年井下废石产生量为 0.1×104m3/a，减产

期及闭矿期基本不产生废石，废石性质为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提高下层采

矿作业的安全性，回填采空区的回填方式采用将废石经破碎后混入水泥灰制成浆

料后胶结填充，多余部分放置在废石堆场内，并及时清运或有当地居民充分利用。

②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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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生产管理人员 40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6.6t/a。工业场地和生活区各分

别设置一个垃圾收集点对生活垃圾进行收集，送当地环保部门指定生活垃圾场处

置。

③危险废物：本厂机修不在场内进行，将需要机修的运输车辆委托外界第三

方机修店进行维修。柴油使用后产生的废柴油桶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并委托

有资质的第三方定期外运处理。

5.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结合现场调查、公众参与调查结果，本项目已采取的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运

行效果良好，有效减缓了工程实施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调查认为本

项目已采取的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较好的发挥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符合环保

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矿井涌水、淋溶水等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废水排

放口出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

2.厂界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运营情况下，项目周边敏感点及本项目生活区

声环境的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表

明项目运营对周边敏感目标声环境影响较小。

3.废气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项目采取喷淋措施降尘后，工业场地无组织颗粒物最大

监测值为 0.376mg/m3，氟化物最大监测值为 0.015mg/m3，达到《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 2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限值（颗粒物≤1.0mg/

m3；氟化物≤0.02mg/m3）。

4.固体废物

根据现场调查，厂内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合理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五、验收结论

福建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有限责任公司邵武市张厝乡俞厝墩村大坪萤石矿

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根据监测结果可满足相关环境排

放标准要求。该项目建设至竣工期间，基本落实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竣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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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项目运营以来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和群众投诉事件，项目符

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原则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环保设施管理与维护，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按规范修改验收监测报告。

七、验收人员信息

附后。

福建省邵武市拿口萤石矿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3月 5日


